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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学高精尖学科建设 

国际合作培养专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培养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加强高等教育专项学科国

际交流，决定实施“地质与地球物理学高精尖学科建设国际合作培养

专项”（以下简称“地学高精尖国际合作培养专项



资助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资助内容：境外生活费和一年内往返国际旅费。 

资助方式： 

一、访学期间境外生活费，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人员资

助标准执行，按月折合成人民币发放至访学人员本人建行卡账户，由

地星学院向中国科学院大学财务处办理。 

二、一年内往返国际旅差费由访学人员先行垫付，访学结束后地

星学院按财务制度以补助的形式发放。 

第六条 申请条件 

一、



（以下简称“评选小组”）进行评选。 

四、公布名单。 

 

第八条  派遣 

访学人员按照中科院公派留学人员进行管理，出境前需到地星学

院签署《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划协议书》、《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申报表》。 

被录取的访学人员应在录取后的半年内派出。 

访学人员自行办理护照、签证，相关费用由本人承担。 

第九条 境外联系和管理 

访学人员抵达访学目的地国后，应及时购买医疗保险。 

访学人员出境后 10 个工作日内，须将本人护照首页及签证页扫

描件，发送至地星学院，报告境外学习报到情况。逾期未办理该事项

者，当月生活费暂缓发放。 

第十条 访学期间注意事项 

访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未经学校同意，不得擅自以各种理由

转往其它单位。 

第十一条 报到和核销 

访学人员回国后应在一个月内，前往地星学院办理报到，办理外

事核销手续。 

办理核销手续时，须提供下列文件和单据:  

一、《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计划录取通知》复印件。 



二、附有签证等出入境记录信息的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三、行程单和登机牌原件。 

四、访学报告。 

第十二条 附则 

对于本办法未涉及的事项，按照国家和中科院相关公派出国留学

管理规定和政策办理。 

 

 


